
关于继续做好本市新增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管理的通知 
 

沪医保价采〔2019〕35 号 

各有关医疗机构： 

  为促进医疗技术发展，规范医疗收费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国家医疗服务价格项

目规范的要求，现就本市医疗机构目前正在开展的医疗服务以外新增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新项目”）的价格管理等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  一、关于新项目的价格申请和受理 

  1．医疗机构是新项目价格的申请人。 

  2．对于本市首次开展的新项目，申请时应提供以下资料：（1）价格申请报告；（2）《上海市新增医疗服务项目

价格申请受理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；（3）《上海市新增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成本测算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；（4）必要的技术

说明、经济分析及相关证明资料（包括适用范围、操作规程、技术路径等）；（5）按规定获得的执业许可证明或有关

部门批准应用的有效证明；（6）临床试用报告和公开发表的临床应用资料；（7）其他相关资料。 

  3．对于本市已有医疗机构开展的新项目，其他医疗机构需要开展的，应当向核发本机构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

的卫生健康部门进行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备案，办理完成备案手续后，可以按照不超过该项目本市现行价格水平执行。医

疗机构应当于开展首例临床应用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将该项目实际执行价格、首例开展时间等信息报送至市医疗保

障局和市卫生健康委。 

  4．对于属于《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（2012 版）》且本市首次开展的新项目，申请人按照前述第 2 条规定提

供资料，经组织专家认定具体项目名称、内涵等后，统一制定价格标准。 

  5．申请人提供的资料必须真实、有效，并承担因失实、失效带来的法律责任。 

  6．市医疗保障局为申请资料受理部门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受理：（1）申请依据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政策规

定有抵触的；（2）申请理由不充分或明显不合理的；（3）申请资料不齐全的；（4）提供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的；

（5）超出受理部门管辖权限的。 

  二、关于新项目的价格审批和调整 

  1、集体审议制度。市医疗保障局会同市卫生健康委等部门，定期召开会议，集体审议新项目价格标准、收费政策

等，并向社会公布，提高定价的透明度。 

  2、专家评审制度。委托专业组织或机构遴选审价专家，根据新项目价格申请情况，选取相关专家共同参与集体审

议。 

  3、卫生经济学评价制度。对于首次应用于临床、技术突破较大、成本费用较高的新项目，委托相关专业机构或组

织开展卫生经济学评价，提高定价的科学性。 



  4、监测评估制度。医疗机构应当于每年 1 月底，将上一年度新项目开展情况（包括项目编码、项目名称、开展例

数、实际价格、项目成本等）报送至市医疗保障局和市卫生健康委。医疗机构未按期报送的，市有关部门责令整改，整

改完成前暂不受理该医疗机构新项目价格申请。 

  5、动态调整制度。新项目价格实行试行期管理。在试行期间，若相关职能部门撤销、变更该项目，或在实际执行

中服务内容、服务规范等发生变化的，应终止试行。市医疗保障局会同市卫生健康委根据试行的实际效果，及时规范项

目内涵、调整价格，纳入目录管理，保持医疗服务价格目录的完整、有效。 

  三、关于新项目的医保支付政策 

  新项目原则上医保暂不予支付。市医疗保障局根据新项目试行的实际效果，以及监测评估结果，综合参保人员需求、

临床诊疗需要及基金承受能力，适时调整医保支付政策。 

  四、关于新项目的监督检查 

  医疗机构要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，继续做好新项目价格申报和执行工作，认真落实收费公示、门急诊收费明细账单、

住院费用“一日清”等各项制度。各级医保、卫生健康监督检查部门要加大对新项目和价格、相关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

检查力度，对违反规定的，依法严肃查处。 

  本通知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执行，《关于加强本市新增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管理的通知》（沪价费〔2008〕014

号）、《关于本市新增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沪价费〔2018〕11 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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